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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513）

公司秘書之委任及辭任

囱和珠寶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宣佈，鄭嘉福先生
自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起辭任本公司秘書。鄭先生已確認與董事會並無
意見分歧，亦無其他事宜需提請本公司股東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注
意。鄭先生將仍然擔任本公司之合資格會計師。

董事會欣然宣布李靜思女士（「李女士」）自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起獲委任
為本公司之公司秘書。李女士為執業律師，彼於商業及公司財務領域擁有
逾14年經驗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由下列成員組成：

執行董事： 獨立非執行董事：
陳聖澤博士太平紳士 梁海明先生
鄭小燕女士 黃繼昌先生
陳慧琪小姐 余嘯天先生

非執行董事：
朱偉國先生

承董事會命
主席
陳聖澤

香港，二零零六年九月十一日

請同時參閱本公佈於經濟日報刊登的內容。


